北京维康慈善基金会

信息公开制度
[bookmark: _Toc1744336705]第一章 总则
第一条 为规范和加强北京维康慈善基金会（以下简称基金会）的信息公开，保障捐赠人、志愿者、受益人等慈善公益活动参与者的合法权益，维护社会公众的知情权，提高基金会工作的透明度和社会公信力，促进基金会公益事业发展。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慈善法》、《慈善组织信息公开管理办法》、《基金会管理条例》等相关法律法规，结合本基金会实际情况，制定本制度。
第二条 基金会将遵循公正、公平、及时的原则，依法进行信息公开，并保证信息公开的真实、完整、及时。

[bookmark: _Toc1767735738]第二章 信息公开内容
第三条 基金会依据相关法律法规主动向社会公示的信息范围： 
（一）基金会名称、住所、章程、宗旨、业务范围、组织架 
构、理事会成员情况等基本信息； 
（二）基金会年度工作报告和经审计的财务会计报告等相关报告； 
（三）慈善项目有关情况； 
（四）慈善信托有关情况； 
（五）重大资产变动及投资、重大交换交易及资金往来，关联交易行为等情况； 
（六）法律法规要求公开的其他信息。 
第四条 基金会应当自下列基本信息形成之日起 30 日内，在统一信息平台向社会公开： 
（一）经民政部门核准的章程； 
（二）决策、执行、监督机构成员信息； 
（三）下设的办事机构、分支机构、代表机构、专项基金和其他机构的名称、设立时间、存续情况、业务范围或者主要职能； 
（四）基金会发起人、主要捐赠人、管理人员、被投资方以及与基金会存在控制、共同控制或者重大影响关系的个人或者组织（以下简称重要关联方）； 
（五）基金会的联系人、联系方式，以基金会名义开通的门户网站、官方微信服务号或者移动客户端等网络平台； 
（六）基金会的信息公开制度、项目管理制度、财务和资产管理制度等法规要求公示的制度； 
（七）其他依法应当公开的信息。 
第五条 基金会在设立慈善项目时，应当在统一信息平台公开该慈善项目的名称和内容，慈善项目结束的，应当公开有关情况。 慈善项目终止后三个月内，应当在统一信息平台向社会公开慈善项目实施情况。包括：项目名称、项目内容、实施地域、受益人群、捐赠的收入、项目的支出情况。项目终止后有剩余财产的还应当公开剩余财产的处理情况。 
第六条 基金会重大资产变动、重大投资、重大交易与资金往来以及以下关联交易行为，应在信息形成之日起 30 日内在统一信息平台向社会公开内容和金额： 
（一）接受重要关联方捐赠； 
（二）对重要关联方进行资助； 
（三）与重要关联方共同投资； 
（四）委托重要关联方开展投资活动； 
（五）与重要关联方发生交易； 
（六）与重要关联方发生资金往来。 
第七条 以下信息不得公开： 
（一）涉及国家秘密、商业秘密、组织秘密的； 
（二）涉及捐赠人、受益人、志愿者、基金会员工及慈善信托的委托人等个人隐私的； 
（三）正在调查、讨论、审议、处理过程中的信息； 
（四）捐赠人明确表示不希望公示公开的信息； 
（五）其他法律法规规定不得公开的信息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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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八条 基金会信息公开包括但不限于以下渠道： 
（一）民政部提供的统一信息平台； 
（二）基金会官方网站、官方微信服务号等基金会自有官方平台； 
（三）大众媒体（网站、电视、报纸、电台、杂志等）以及 
其他方式。 
第九条 基金会对外公开有关机关登记、核准、备案的事项时，应当与有关机关的信息一致。基金会在其他渠道公布的信息，应当与其在统一信息平台上公布的信息一致。 
第十条 基金会应当在统一信息平台为每年的年度工作报告和财务会计报告、每个公慈善项目建立相对独立的信息条目。 
第十一条 基金会需要对统一信息平台的信息进行更正的，应当在统一信息平台填写并公布更正说明，有独立信息条目的在 相应信息条目下予以公布。基本信息发生变更的，应当在变更后30 日内在一信息平台向社会公布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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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二条 基金会信息公开工作由秘书处专人统一管理，监测各部门负责管理并已经披露的信息，必要时及时向秘书长反馈信息披露的意见和建议。各部门负责人为本部门相关业务信息公开的真实性、准确性、完整性、及时性负责。各部门负责人及员工落实本管理办法，发现问题及时改正，未经批准不得擅自开展信息公开活动。 
第十三条 信息发布内容以电子文档形式进行登记存档，信息公开文档保存期限为三年。 
第十四条 基金会将信息公开情况如实反映在年度工作报告中，自觉接受主管部门及社会公众的监督。出现违反相关法律法 规或本制度，给基金会造成重大影响的情形，将追究相关人员责任。 
[bookmark: _Toc1862222317]第五章 附则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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